关于做好2014年度省级五四表彰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团委：

按照团省委的工作部署，今年五四期间，继续评选表彰省级优秀共青团员、优秀共青团干部、五四红旗团委和五四红旗团支部。根据团省委《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我校共青团工作实际，今年我校可申报山东省五四红旗团委1名。现将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条件

1．山东省五四红旗团委

（1）团组织设置完整，政治生活有序，工作制度完善，经常性开展团员意识教育，团情统计、团费收缴、团员发展等基础团务工作规范。

（2）团委班子健全，能够按期换届；团委班子工作能力强，业务精，团结进取，作风扎实，富有创新精神，在团员青年中具有较高威信。

（3）能扎实有效地开展团的工作，全团性品牌活动和重点工作有成效，有一项以上具有示范推广作用的特色活动或工作，共青团工作在所在单位、地区整体活跃。

（4）切实履行团委职责，带动支部建设，所属团支部（总支）能够按期换届，组织制度健全，富有活力。

（5）掌握所在地区或单位的团员青年状况，采用有效的方式密切联系、正确引领广大团员青年，大力加强服务型团组织建设，主动参与区域化团建，增强服务意识、强化服务职能，增强团组织对团员青年的吸引力和凝聚力。

（6）近两年获得过“山东省五四红旗团委”的高校团委，原则上只能申报其下级团委（不含团总支）。

二、申报名额及申报方式
省“两红两优”申报名额原则上参照各高校整体情况，按一定比例进行分配。申报工作结束后，团省委将进行评选，择优确定山东省五四红旗团委100个、山东省五四红旗团支部200个、山东省优秀共青团员150名、山东省优秀共青团干部100名。

3、 有关要求

1. 各分团委要对评选工作高度重视，对拟申报的个人和单位进行认真审核把关，坚决杜绝“人情表彰”、“违规表彰”等不正之风，真正把工作突出、群众公认的优秀个人和组织推荐上来，通过申报评选，形成正确导向。

2. 各分团委在申报过程中，要充分听取党组织意见。要对申报材料严格把关，督促、指导申报单位和个人认真、准确、详细、如实填写申报表格（见附件），按要求撰写申报事迹材料（2000字以内）。申报表中所有项目必须准确填写，不能空白。

3. 请各分团委严格把握时间进度要求，各类奖项的申报名单汇总表、申报表、申报事迹材料和公示证明材料原件一式2份（附电子版），需加盖公章。盖章原则如下：申报“山东省五四红旗团委”的，若为校级团委，则“单位党组织意见”一栏需学校党委盖章，“市级团组织意见”一栏需学校团委盖章；若为学院团委，则“单位党组织意见”一栏需学院党委盖章，“市级团组织意见”需学校团委盖章。
所有纸质申报材料务必于2015年3月20日下午16:00前报送校团委组织部，电子版发送至校团委邮箱（qdndtw@163.com），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。申报材料严禁过度包装，普通A4纸黑白打印即可。
联系电话：86080471

电子邮箱：qdndtw@163.com
附件：1. 2014年度“山东省五四红旗团委”申报表
2. 2014年度“山东省两红两优”申报名单汇总表
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3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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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1. 所属类别指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普通高校、普通中学、中等职业学校、国有企业、非公企业、农村、军队、街道社区、青年社会组织、互联网行业组织、驻外团组织、其他。

2. 专职团干部指专门从事共青团工作，不兼其他工作的人员；兼职团干部指既从事共青团工作，又兼任其他工作的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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